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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为GB/T 12085《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的第11部分。GB/T 12085分为以下十五个部

分： 

——第1部分: 术语、试验范围； 

——第2部分: 低温、高温与湿热； 

——第3部分: 机械作用力； 

——第4部分: 盐雾； 

——第6部分: 砂尘； 

——第7部分: 滴水、淋雨； 

——第8部分: 高内压、低内压、浸没； 

——第9部分: 太阳辐射与风化； 

——第11部分: 长霉； 

——第12部分: 污染； 

——第14部分: 露、霜、冰； 

——第17部分: 污染、太阳辐射综合试验； 

——第20部分: 含二氧化硫、硫化氢的湿空气； 

——第22部分: 低温、高温或温度变化与碰撞或随机振动综合试验； 

——第23部分: 低压与低温、大气温度、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 

本文件代替了GB/T 12085.11-2010《光学和光学仪器  环境试验方法 第11部分：长霉》。与GB/T 

12085.11-201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标准名称，将“光学和光学仪器”更改为“光学和光子学”； 

——本文件中“光学仪器”更改为“光学和光子学仪器”； 

——增加了引言； 

——更改了第1章范围内容； 

——增加了第3章术语和定义，并对本文件条款号作了相应调整； 

——更改了图1，并增加了说明； 

——将第7章中“环境试验标记应符合GB/T 12085.1的有关规定。”更改为“环境试验标记应符合

GB/T 12085.1的有关规定，并应参考GB/T 12085的条件试验方法、严酷等级和工作状态。”。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 9022-11:2015《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11部分：长霉》。 

本文件与ISO 9022-11:2015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增加了第3章术语和定义； 

——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对应ISO 9022-11:2015的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

第7章。 

本文件与ISO 9022-11:2015的主要技术差异及原因如下： 

——本文件中“光学仪器”更改为“光学和光子学仪器”； 

——根据ISO 9022-11第1章及我国标准用语习惯对标准范围作了重新编写； 

——第2章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用现行国家标准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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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使用，本文件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国际标准的序言和前言； 

——增加了引言； 

——“本标准”改为“本文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光学和光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12085.11-1989、GB/T 12085.1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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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光学和光子学仪器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及国际科技各个领域，由于其使用及运输环境条件非常复杂，

有来自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气候的以及电气的等各种环境条件的影响，都会使光学和光子学仪器

的性能发生变化而不能正常发挥功能。 

鉴于上述原因，为了保证光学和光子学仪器产品的质量，需要模拟各种复杂的环境条件变化，对光

学和光子学仪器产品进行试验，考核其经受严酷环境条件的能力，因而GB/T12085包含了环境试验条件，

条件试验、试验程序、环境试验标记等条款。同时由于环境条件内容较多且分属不同的类型，为了便于

标准的贯彻，故本文件根据环境条件的类型分列为十五个部分标准。 

随着光学和光子学仪器在各个领域的持续发展和进步，需要根据光学和光子学仪器光学性能的特殊

性，应及时对GB/T 12085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目前我国根据ISO 9022《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国际标准的变化情况，采用修订、替代部

分标准等方法，对GB/T 12085.1—GB/T 12085.21国家标准进行修订，与国际标准相对应。修订后的GB/T 

12085《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国家标准，拟由十五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 术语、试验范围。目的在于统一环境试验方法的术语和定义、试验程序及环境试验

标记。 

——第2部分: 低温、高温与湿热。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化学及电气（包括静电）等

特性受到温度和湿度影响的变化程度。 

——第3部分: 机械作用力。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力学、化学及电气（包括静电）等

特性在受到机械作用力影响的变化程度。 

——第4部分: 盐雾。目的在于对仪器表面和保护涂 (镀) 层抵抗盐雾的能力进行评估。 

——第6部分: 砂尘。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特性受到

砂尘影响的变化程度。 

——第7部分: 滴水、淋雨。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特

性受到滴水、淋雨影响的变化程度。 

——第8部分: 高内压、低内压、浸没。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化学及电气（包括静电）

等特性受到环境气体高压、低压或浸没影响的变化程度。 

——第9部分: 太阳辐射与风化。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

等特性受到太阳辐射或风能（太阳照射、湿热）影响的变化程度。 

——第11部分: 长霉。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特性受到

长霉的影响程度，以及评估霉菌代谢产物（比如酶或酸性物质）导致对零件的腐蚀程度或引起线路板的

短路等严重程度。 

——第12部分: 污染。目的在于研究仪器，尤其是仪器的表面、涂层或合成材料短时间内暴露在试

剂中的抵抗能力。 

——第14部分: 露、霜、冰。目的在于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

特性受露、霜、冰的影响的程度。 

——第17部分: 污染、太阳辐射综合试验。目的在于研究仪器，尤其是仪器的表面、涂层或合成材

料短时间内受试剂腐蚀及太阳辐射的抵御能力。 

——第20部分: 含二氧化硫、硫化氢的湿空气。目的是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

（包括静电）等特性受二氧化硫或硫化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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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低温、高温或温度变化与碰撞或随机振动综合试验。目的为研究试样的光学、热学、

力学、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特性受到综合低温,高温或温度变化与碰撞或随机振动的影响的变化

程度。 

——第23部分: 低压与低温、大气温度、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目的为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

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性能特性受到综合低压和低温,常温或高温的影响程度。 

GB/T 12085.11-2010发布实施已十余年，这期间GB/T 12085.11依据的ISO 9022第11部分于2015年

发布了第二版。鉴于此，有必要修订完善GB/T 12085.11，以不断适应国内外相关标准的新变化，确保

光学和光子学环境试验方法基础标准在光学和光子学领域标准化体系中的整体协调性。 

本次对GB/T 12085.11的修订，重点考虑修改采用ISO 9022.11国际标准。通过此次修订，为科研院

所、生产制造等领域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指导文件，提高光学和光子学领域的产品质量和在国内外市场

上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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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11 部分：长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长霉试验的试验条件、条件试验、试验程序、环境试验标记及规范，用于研究试样的

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电)等特性受到长霉的影响程度，以及评估霉菌代谢产物（比如

酶或酸性物质）导致对零件的腐蚀程度或引起线路板的短路等严重程度。 

本文件适用于光学和光子学仪器，包括来自其他领域的组件（如机械、化学和电子设备）的长霉试

验。 

本文件不适用于常规生产检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085.1 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1部分：术语、试验范围(GB/T 12085.1―××××, ISO 

9022-1:2016, MOD)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试验条件 

4.1 试验菌种 

试验选用光学镜片表面常见的菌种见表1。试验时，表1所列的所有菌种应同时混合使用。 

表1  

序  号 种   类 

1 黑曲霉 

2 黄曲霉 

3 杂色曲霉 

4 绿色木霉 

5 索青霉 



GB/T 12085.11—XXXX 

2 

6 桔青霉 

7 拟青霉 

8 球毛壳霉 

9 败菌散囊霉 

10 青霉状曲霉 

 

由于菌种随时间的推移会出现变性，所以，本文件仅规定了试验用菌的种类，试验报告或相应的有

关标准中应具体写出试验时所用菌种的具体名称和菌号。如果试验时或有关标准对本文件规定的菌种有

所增减时，应在试验记录和试验报告中作出详细说明。 

4.2 霉菌孢子悬浮液 

4.2.1 霉菌培养 

制备混合孢子悬浮液用菌种 (按4.1所述) 要单独地分别培养在适当的琼脂介质上 (如：麦芽琼脂)，

培养期为14d～21d。 

每次制备孢子悬浮液都必须使用新培养的菌种，每打开一支(只)菌种只能制备一次孢子悬浮液。 

4.2.2 孢子悬浮液的制备 

分别将含有0.05%无毒湿润剂二辛基琥珀酸或钠或十二烷基硫酸钠的无菌蒸馏水 (或经软化处理过

的水)的水溶液10ml倒入按4.2.1培养的各个菌种的培养皿中，用无菌的珀环或其他合适的工具仔细地将

孢子从菌丝体面层上刮下来。剔除不小心碰刮下来的琼脂团，然后将孢子倒入装有45ml水溶液的无菌三

角烧瓶中，再加入几颗无菌的固体玻璃球，剧烈摇晃，使孢子从结实的菌丝体上脱离出来并捣碎孢子团。

用无菌的玻璃纤维物过滤，以除去菌丝体的碎片，再离心分离滤液并废弃上层的清液，将剩余物再悬浮

在50ml水溶液中并再次分离，每个菌种如此重复清洗三遍。 

按表2规定的无机盐溶液稀释上述清洗好的孢子悬浮液，使每一种孢子悬浮液达到每毫升悬浮液中

含有孢子数为（1000000±200000）个，孢子数用计数室测定。 

表2  

成    分 化学分子式 重量  g 

正磷酸二氢钾 KH2 PO4 0.7 

正磷酸氢二钾 KH2 PO4 0.7 

硫酸镁 MgKO4 .7H2 O 0.7 

硝酸铵 NH4 NO3 1.0 

氯化钠 NaCl 0.005 

硫酸亚铁 FeSO4.7H2O 0.002 

硫酸锌 ZnSO4.H2 0 0.002 

硫酸锰 MnSO4.H2 0 0.001 



GB/T 12085.11—XXXX 

3 

蒸馏水 H2 0 1000.0 

无机盐溶液使用前应先置于120℃的高压容器中杀菌20min，杀菌后用浓度c (NaOH)为0.01mol/L 的

氢氧化钠溶液调整其PH值。使PH值为6.0～6.5。 

化学试剂的百分比纯度用原子吸收光谱术测定。 

制备好的孢子悬浮液应分别检验其成活性。检验方法：分别将10种孢子悬浮液的每一种单独接种到

盛有适当的琼脂介质的皮氏培养皿中，并立即放入用于暴露试样的培养箱内进行培育，如果培养箱中试

验的试样是用杀菌剂处理过的，则皮氏培养皿应放到气候条件与之完全相同的另一只培养箱中培育。培

育一星期后，如果各菌种都没有生长，则认为用这些孢子所做的试验无效。要用重新培养的孢子制备新

的混合孢子悬浮液进行试验。 

4.2.3 混合孢子悬浮液的制备 

在提取了检验孢子成活性的接种物以后，将等量的10种孢子悬浮液掺合在一起，即获得混合孢子悬

浮液。 

无论是纯净的孢子悬浮液还是混合孢子悬浮液都必须在制备的当天使用，不可存放到以后再用。 

4.3 对照条 

4.3.1 总则 

感染过混合孢子悬浮液的试样在培养箱或气候室中暴露期间，至少有三条对照条与试样一起安放在

能获得最佳气候条件的位置上，杀菌剂处理过的的试样试验时，可不用对照条而将分开单独培养的检验

孢子成活性的皮氏培养皿中霉菌生长情况用作对照。 

4.3.2  对照条的制备 

对照条用大小与4.4的试片相同的无菌的白色纸制作，试验前应先置于表3所列的营养液中浸透，并

吊在空气中晾干。 

营养液必须在制备对照条时配制，现配现用，保持新鲜。对照条必须在使用的当天制备。浸泡对照

纸条用的营养液按表3所列成分配制。 

表3  

成     分 化学分子式 重量  g 

正磷酸二氢钾 KH2 PO4 0.1 

硝酸铵 NH4 NO3 0.1 

硫酸镁 MgSO4·7H2O 0.025 

酵母萃 — 0.05 

甘油 C3H5(OH)3 10.0 

蒸馏水 H2O 90.0 

注： 用盐酸或氢氧化钠水溶液将营养液的PH值调整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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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试样 

除有关标准对整台仪器的试验另有规定外，一般情况下，试验采用代表性样品作试样。试样的大小

尺寸要求见图1，非金属涂层或润滑剂试验用的试片至少大于1mm的厚度。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 标记区（背面） 

a——210±2(280±2) 

b—— 95±5(140±2) 

图1 试片 

有关标准也可以要求试片的长度为140mm±2mm、280mm±2mm。 

试片的涂层的结构（比如：清漆）应与仪器或部件所用的涂层的结构相同。 

施加涂层前，试样的表面要加工到与仪器施加涂层前的表面一样。涂层应将试样表面完全覆盖住，

尤其是试样边缘、角落或孔的边缘等地方。试片的识别标记或穿孔等应在施加涂层前制作好，以免其破

坏涂层。 

仅在一个面上涂敷润滑剂薄膜的试样，涂敷前应先在180℃～200℃温度下灭菌处理。 

试样在暴露箱中应用玻璃钩或聚酰胺纤维线悬挂起来。 

4.5 培养箱和气候室 

试样经感染混合孢子悬浮液后，放入符合第4章规定的气候条件的培养箱或气候室里培育。 

培养箱或气候室的温度应能调节到29℃±1℃，温度的波动范围为±0.5℃/h。 

培养箱或气候室必须能防止本身和外界的水气的影响，并应设有防止在暴露期内箱(室)内产生增压

的装置。 

培养箱或气候室内不应有辅助的空气流通，如果有关标准要求有空气流通，则空气流动的速度不得

大于0.5m/s。 

培养箱或气候室内的相对湿度应保持在96%以上，可以用有大量固体析出的硫酸钾饱和溶液布满试

验箱底部的办法使箱内相对湿度保持在96%以上。配制硫酸钾饱和溶液的水用蒸馏水、去离子水或经软

化处理过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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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试样表面的孢子悬浮液被冲掉，培养箱或气候室壁上的凝结水不得滴落到试样上，也不允许

潮气在试样上凝结成水珠。 

支撑试样的夹具与试样的接触面积应尽量地小。 

试样在培养箱或气候室内应获得相同的环境负荷和透气条件。 

有关标准应规定记录试验箱 (室) 内温度和相对湿度的方法。 

5 条件试验 

条件试验方法85：长霉。 

条件试验方法85长霉的严酷等级按表4。 

表4  

       严酷等级 01 02 

暴露时间                       天 28 84 

温度                           ℃ 29±1 

相对湿度                       % 96±2 

试样表面的孢子数           个/cm
2
   15000±3000 

工作状态 1 

6 试验程序 

6.1 总则 

试验应符合相关规范和GB/T 12085.1标准的规定。 

6.2 预处理 

除有关标准另有规定外，试样应用4.2.2所述的水洗净并挂起来晾干，清洗后不得在试样上留有任

何清洗材料的残屑 (如布头或棉纱等)，处置试样时不得在试样上留下手指印或其他任何方式的污染。

可在暴露前直接将润滑剂涂到试样上（见4.4）。 

然后，用喷雾器将混合孢子悬浮液（4.2.3）喷射到试样和对照纸条（4.3）上进行接种，要确保试

样表面的孢子数达到每平方厘米范围内有15000个±3000个，并且均匀分布。 

试样和对照纸条应在接种后15min内放入培养箱或气候室内培育，试样箱应在试样开始培育前根据

气候条件运转不少于4h。 

如果试验的目的不仅要求评价长霉的结果，而且要求评价长霉可能造成的腐蚀和测量仪器的性能，

则应同时用一组与试样数量相等、类型相同的不接种孢子的试样放在另一个气候条件完全相同的培养箱

或气候室里暴露，以区分造成试样损害的原因。 

6.3 条件试验期间的活力 

按照第4章规定的条件试验至第七天，检查对照纸条和皮氏培养皿。如果所有对照纸条和(或)皮氏

培养皿上都不长霉或长得很少，则试验无效，应重新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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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期间，每七天打开一次培养箱或气候室的门，持续几秒钟，以更新空气，暴露结束时，对照纸

条上的霉菌应比试验至第七天时长得更茂盛，否则试验无效，应重新进行试验。 

6.4 恢复 

试样在评价长霉程度前不可进行清洗，如果要进行腐蚀程度的比较，则可在评价长霉程度后用水和

软布轻轻除去菌丝体。  

6.5 评价 

试样长霉程度的评价一般应在试验结束，试样表面还未开始干涸前进行。长霉程度和等级的评定参

照表5。如要评价长霉造成的腐蚀损害，则在除菌丝体后同未接种过孢子的试样进行比较。 

6.6 验收等级 

除有关标准另有规定外，如果试样上的长霉程度小于或等于表5中的2级，则为验收合格。 

表5  

长 霉 等 级 履盖基片的面积  % 生霉程度 

0
a
   0 基片上没有长霉 

1
a
 ＞0～10   稀疏或有限地长霉 (轻微) 

2 ＞10～30   肉眼可见基片上出现断续的或松散的菌落 

3 ＞30～70   大量长霉（明显易见） 

4 ＞70 成片成块地长霉 

a 评定该等级时在适当的照明亮度下放大 50 倍检查。 

 

7 环境试验标记 

环境试验标记应符合GB/T 12085.1的规定，并应参考GB/T 12085条件方法的代码、严酷等级和工作

状态。 

注： 光学和光子学仪器抗长霉环境试验，条件方法85、严酷等级01、工作状态1的标记为： 

环境试验 GB/T 12085-85-01-1 

8 规范 

相关规范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环境试验标记； 

b) 试样的数量； 

c) 试样的种类和试片的大小； 

d) 试样在培养箱或气候室里的安放位置和排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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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根据表1鉴别试验用菌种 

f) 未接种过孢子的试样的数量和种类； 

g) 试验箱中空气循环的要求；  

h) 关于记录试验箱 (室) 的温度和相对湿度的要求； 

i) 初始检测的内容和范围； 

j) 除6.2规定以外的预处理； 

k) 除6.4规定以外的恢复； 

l) 最后检测的内容和范围； 

m) 评价判据（见6.5）； 

n) 试验报告的内容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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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霉菌及杀菌剂的选用 

 真菌孢子无处不在。如果环境湿度、温度适宜，孢子无需额外的营养，就可自动生长。对绝大多

数真菌而言，适宜孢子萌芽或生长的环境温度为：20℃～30℃ ，环境相对湿度在90%～100%之间。若有

营养的吸收或适宜的湿度，在基质表面也可形成适宜真菌生长的小环境，此小环境中的条件可能会和一

般规定的适宜真菌生长的环境不同。 

真菌萌芽后，还需要营养物质来促使其进一步生长。少量的有机物质，如纺织纤维、油迹、油漆、

指纹、灰尘或其它有机污染物，都能成为促使真菌生长的营养物质。萌芽的幼苗可分泌一种酶，来吸收

这些营养物质，以促使菌丝体的进一步生长。 

洁净的无机材料，如硅酸盐镜片表面，霉菌可以萌芽，但无法生长。因此，虽然光学镜片表面的霉

菌是造成光学和光子学仪器性能下降的真正原因。但如果不是装在某一光学和光子学仪器中，单一的光

学镜片是无法用于霉菌生长试验的。而装在仪器中的镜片会长霉，是由于镜片表面的有机物，或者在清

洁光学表面过程中残留在元件连接处的有机营养物质给真菌孢子提供了营养储备。 

油漆不完全或人造材料制成的元件也可能成为霉菌的食物来源。菌丝体本身纹路或其上的青苔会慢

慢覆盖整个镜片表面。若一开始不将其及时清除，根据不同类型的玻璃，会在表面产生严重程度不一的

不可逆的腐蚀，留下菌丝体的印迹。这些腐蚀印迹即霉菌的酸性代谢产物。 

霉菌代谢物会造成腐蚀是由于紧靠菌丝体周围的湿气凝结所致。不同类型的玻璃对霉菌及其造成腐

蚀的敏感程度不同。霉菌对熔融石英无法造成永久性的破坏。因为后者对酸性物质（除氢氟酸外）及水

份有较强的抗腐蚀能力。（“有些种类的玻璃对大气和酸性物质有较好的抗腐蚀能力，但如果对霉菌生

长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比如清除菌丝体等，就可避免对玻璃表面造成永久性破坏。”另外，菌丝体在玻

璃表面的扩散也会在其腐蚀玻璃的过程中受到玻璃产生的有毒物质的抑制。） 

对此类玻璃而言，光学镀膜几乎不会对霉菌的生长和腐蚀过程产生影响。但由于镜片镀膜后衬度增

加，就可以发现原来玻璃上肉眼不可见的单个的菌丝体。 

迄今为止，除了使用化学物质（杀真菌剂）抑制霉菌生长外，尚无其他有效手段可保护光学玻璃表

面。但杀菌剂会明显降低光学玻璃的透射率。因此，目前采取在油漆中混入杀菌剂涂抹在元件或镜头连

接处的办法，以避免光学玻璃长霉。杀菌剂在挥发状态下，可破坏元件或镜片连接处的那些营养物质。 

另一个有效防止霉菌生长的方法就是经常清洁所有可接触的镜片表面。 

对于封闭的光学表面，尤其是位于仪器内部的光学表面，使用杀菌剂是防止霉菌生长的较理想的临

时性措施。在装配仪器时，应注意将内部的霉菌孢子尽可能地清除干净。 

另外，在仪器内部放置干燥剂，以保持内部湿度在65%以下，也可防止霉菌萌芽生长。 

有机物材料，比如皮革、纸张或其他纤维类的，纺织品，毡，油漆以及蔬菜、动物油脂等，都是极

易长霉的材料。 

未加增塑剂的人造材料，不论有无无机物的掺杂，都不容易长霉菌。但是，一旦这样的材料被加入

增塑剂，或者掺杂有机物，都容易长霉。长霉的容易程度根据增塑剂种类的不同而不同。如，脂肪酸类

的物质极易产生霉菌，而酞酸类的相对就不容易长霉。 

在选用杀菌剂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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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挥发状态的杀真菌剂在仪器内部必须维持一定的浓度，方能有效防止霉菌的生长。但光学表面

不能有凝结物，杀真菌剂不能对元件有腐蚀。 

b) 仪器的操作和测试温度不能对杀真菌剂的稳定性有影响。 

c) 杀真菌剂不能溶于水。 

d) 杀真菌剂需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挥发状态。 

e) 霉菌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后对杀真菌剂产生抵抗力（抗药性） 

f) 杀真菌剂在无密封情况下，效果持续时间是有限的。 

 

 

 

 

 

 


